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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 102年第 3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9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健保局臺北業務組壽德大樓 9樓第 1會議室（台北市許昌街 17號 9樓） 

主席：張主任委員嘉訓、楊專門委員錦豐代理               紀錄：范貴惠 

出席單位及人員： 

一、 共管會議委員 

（一） 臺北區委員會 

王委員三郎、石委員賢彥、吳委員梅壽、呂委員英世、李委員光雄、林委

員華貞、施委員肇榮（請假）、馬委員大勳（請假）、張委員甫行、張委員

孟源、張副主任委員志華（請假）、陳委員建良、彭副主任委員瑞鵬（請

假）、黃委員振國、黃副主任委員宗炎、趙委員堅、劉委員家正、潘副主

任委員仁修、蔡委員有成、賴副主任委員明隆、謝委員坤川、顏委員鴻順 

（二） 健保局臺北業務組 

李專門委員麗華、楊專門委員錦豐、周專門委員曉馨、張科長照敏、陳科

長蕙玲（請假）、吳科長科屏、劉複核視察秋珍、林視察千媛、王複核視

察雲祿、王視察珮琪、余複核視察正美、賴複核專員香蓮、陳專員佳呅 

二、 列席單位及人員 

醫務管理組      楊耿如 

醫療費用二科    溫牡珍、廖美惠、劉美慧、陳怡蒨、黃湘婷 

醫療費用四科    莊春燕 

醫務管理科      丁香豔 

臺北分會        周慶明醫師、廖婉吟、何怡璇 

台北市醫師公會  王惠怡 

新北市醫師公會  林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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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102年第 2次共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說明： 

案號 案由 決議（結論）事項 辦理情形 

報告 

事項 

第三案 

有關「102年度

西醫基層總額

品質保證保留

款實施方案」之

核發指標「衛教

宣導」作業案 

由臺北分會規劃本方案核發

指標「衛教宣導」作業時程，

請西醫基層院所於本（102）

年 11月中旬將「衛教宣導自

評單」送交臺北分會進行審查

後，提報共管會議確認。 

臺北分會業於 102年 7

月 17 日函送「衛教宣

導」作業時程，經檢視

該內容係比照往年核

發指標「藥品明細」方

式規劃，惟兩類屬性不

同，爰本組重新規劃詳

如報告第三案。 

報告 

事項 

第五案 

有關 102年第 1

季事前申請案

件審查概況分

析 

LUCENTIS、類風濕性關節

炎用藥及眼科白內障手術申

請事前審查案件偏高之院所

列入實地審查。 

本業務組醫療費用四

科另以臨時報告案說

明。 

 

討論 

事項 

第一案 

建請討論102年

審查醫師業務

說明會各科提

出之審查相關

共識及建議 

請臺北分會將復健科及眼科

白內障手術之審查共識提報

全聯會納入「西醫基層醫療費

用審查注意事項」修訂。另為

利審查，復健科共識增列「檢

附 3個月病歷送審」。 

臺北分會業於 102年 7

月 25 日以臺北健基第

1020000437 號函請執

行會於相關會議研議

本會修訂之審查注意

事項條文。 

討論 

事項 

第二案 

建請討論102年

A、B診所實地

審查暨輔導作

業之後續事宜 

請臺北分會提供「平均案件單

價高院所」之操作型定義及

「柔性溝通規勸」說帖。 

臺北分會業於 102年 8

月 8 日函送相關資

料，辦理情形詳報告第

八案。 

討論事

項第三

案 

建請研議「全民

健康保險藥品

給付規定第八

章所載免疫製

有關基層診所申請需事前審

查用藥之相關限制乙節，

請臺北分會提至全聯會達

成共識後，由全聯會代表

臺北分會業於 102年 7

月 25 日以臺北健基字

第 1020000374 號函

請執行會於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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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決議（結論）事項 辦理情形 

劑，除

8.1.1.Hepatitis 

B immune 

globulin 及

8.2.5.Leflunom

ide 外，所有其

它藥品原則上

不宜於基層醫

療院所使用」乙

案 

於「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

訂會議」提出研議。 

研議。 

討論 

事項 

第四案 

建請研擬西醫

基層台北區復

健科之管控措

施 

一、自 102年 6月（費用年月）

起，修訂抽審指標醫療利

用類第六項為「復健科院

所整體醫療費用高於同儕

75(含)百分位」，採論人歸

戶隨機抽樣審查，且需配

合檢附 3個月病歷資料送

專業審查。 

二、合併執行物理（OT）、職

能（PT）及語言（ST）治

療醫令點數排名前三名院

所，列入實地訪查名單。 

三、非復健科(申報科別)申報

復健治療樣本案件占總

抽審件數<=50%院所，請

提醒審查醫師將復健治

療樣本案件，會復健科醫

師審查。 

臺北分會 102年 7月 8

日來函建請修訂本案

決議ㄧ，有關採「論人

歸戶隨機抽樣審查」乙

節不列入決議事項，本

組業已暫緩執行。 

 

討論 

事項 

第六案 

建請研擬修訂

「西醫基層門

診每張處方用

藥品項數」 

有關建議排除 E1案件乙節，

請提報局本部參採，另俟 102

年第 1季專業審查結果，再檢

討評估後續執行方式。 

ㄧ、102年第 1季目前

專審中(60家 1,731

件)。 

二、依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102年 7月 18日

全醫聯字第

1020001055號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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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決議（結論）事項 辦理情形 

議排除 慢性病試辦計

畫及急、慢性病同時診

治之「西醫其他專

案」，本署已納入後續

檢討。 

臨時 

動議 

第一案 

為發揮同儕制

約精神，建請健

保局臺北業務

組定期函知本

會需加強關懷

輔導之基層院

所名單。 

請臺北分會定期回饋「高齡醫

師」及「IC卡同日多刷監測

異常名單」之輔導結果，並請

研議「高齡醫師」篩選條件，

本業務組配合修正。 

臺北分會業於 102年 7

月 5 日第二次會議決

議，高齡醫師篩選條件

不更動（80 歲以上且

申報醫療費用 15 萬元

以上），並函請醫師公

會自行篩選關懷輔導

院所。 

臨時 

動議 

第三案 

建請討論「有關

保險對象特定醫

療資訊查詢作

業」執行方式 

一、有關建議縮短開啟率之回

饋時間及開放醫師備用卡

查詢等意見，請臺北業務

組向局本部反映。 

二、請臺北業務組提供本案窗

口名單予臺北分會，俾便

執行相關作業。 

ㄧ、經向署本部反映回

復說明：針對「縮短開

啟率之回饋時間」及

「開放醫師備用卡查

詢」乙節，仍請依原規

定辦理。 

二、有關本案負責窗口

名單業於 102 年 7 月

18日以 e–mail提供分

會在案。 

臨時 

動議 

第四案 

有關啟動【論人

歸戶隨機抽樣

審查】作業乙案 

請臺北分會攜回研議，並於 1

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討論。 

有關建議論人歸戶隨

機抽樣指標建議項目

詳討論第一案。 

結論：洽悉。 

 

第二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 

說明：詳簡報資料 

結論：請臺北業務組針對高成長手術代碼 62009C（肌肉或深部組織腫瘤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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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異物取出術）進行分析與管控。 

 

第三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有關「102年度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之核發指標「衛

教宣導」執行作業案。 

說明： 

一、 本方案業於 102年 5月 16日以電子郵件公告轉知本轄區西醫基層院所，

另函轉本轄區各縣市醫師公會及貴分會協助轉知會員配合辦理在案。 

二、 依方案註釋明訂，各院所於 102年 12月提報「衛教宣導自評單」與保險

人各分區業務組，以供共管會議審查參考，院所未提供者視為不合格，並

請於 103年 2月底前提供合格及不合格名單 

三、 為配合於 102年第 4次共管會議（102.12.13）確認本項指標審查結果，

本業務組預計於本（102）年 9月以電子郵件公告通知，請院所於本（102）

年 10月底前提報「衛教宣導自評單」到本業務組審查，相關辦理時程規

劃如下： 

項目 1 2 3 4 

執行 

內容 

1. 以電子公告轉知

轄區西醫基層醫

療院所「102年品

保實施方案」相關

作業內容。 

2. 書面發函本轄區

各縣市醫師公會

協助轉知會員配

合辦理。 

1. 以電子公告通知

轄區西醫基層醫

療院所於本(102)

年 10月底前，將

「衛教宣導自評

單」寄送臺北業

務組。 

2. 書面發函本轄區

各縣市醫師公會

協助轉知會員配

合辦理。 

1. 回收院所「衛教

宣導自評單」，

分批送請臺北

分會進行審查。 

2. 經臺北分會審

查需請院所補

正者，將名單移

送臺北業務組

通知院所在期

限內補正，並以

一次為限。 

1. 臺北分會彙整

審查結果提報

共管會議確認

合格與不合格

名單。 

2. 臺北業務組將

上開名單提報

署本部。 

辦理 

時程 102年 5月 102年 9月 102年 10月~11月 102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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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規劃時程院所須於本（102）年 10月底前提報「衛教宣導自評單」。 

結論：洽悉。 

 

第四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有關辦理 102年「西醫基層總額感染控制評量表實地評核」作業案。 

說明：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醫療服務品質指

標 2.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項目「感染控制評量表實評符合率」，每年由

保險人實地訪查，訪查家數為當季健保特約之診所數乘以 1/50計算。 

二、 查 101年度於同（101）年 10月 21~31日辦理 58家院所實地評核作業，

依各縣市分配家數為台北市 22家、新北市 29、基隆市 3家及宜蘭縣 4家，

另考量交通之便利性，金門縣及連江縣維持不列入訪評地區。 

三、 本年度援例辦理，訂於 102年 10月進行感染控制實地評核事宜。 

結論：本署正研擬修訂「西醫基層品質確保方案」內容，如本（102）年公告未

刪除本項指標，請臺北分會協助提供實地評核院所篩選原則。 

 

第五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有關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會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實地查檢作業案。 

說明： 

一、 依「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102 年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

查勞務委託契約」第九條第一款明訂，廠商在履約期間，應對履約品質

依照契約之有關規範，嚴格控制履約品質，同時辦理自主檢查，並接受機

關不定期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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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暸解臺北分會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辦理情形，本業務組將於本

(102)年 10月份派員前往實地訪查，請臺北分會就該契約內容先行辦理

自主查檢，以利訪查作業進行。 

結論：洽悉。 

 

第六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請協助輔導院所改用「醫療資料傳輸共通介面 API元件」或「登入健保

資訊網服務系統網站」進行申報。 

說明： 

一、 依本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網頁 102年 6月 17日公告，健保資訊

網服務系統「醫療費用申報介面函式 (採帳號及密碼認證）」服務，將於

102年 11月 1日停止提供服務。 

二、 醫事機構仍採用「醫療費用申報介面函式 (採帳號及密碼認證）」申報醫

療費用者，請改用「醫療資料傳輸共通介面 API元件」或「登入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網頁」進行申報。 

三、 上開事項已以電子公告轉知目前仍採用「醫療費用申報介面函式 (採帳號

及密碼認證）」申報醫療費用之院所，並函請各醫師公會協助轉知所屬會

員配合辦理。 

結論：請臺北業務組再加強追蹤輔導院所進行改版作業，另請提供本案作業之相

關說明及目前仍採用「醫療費用申報介面函式 (採帳號及密碼認證）」申

報醫療費用院所名單，送請臺北分會協助輔導院所。 

 

第七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請協助轉知會員有關本署公告增修訂西醫基層不予支付指標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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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署 102年 8月 22日健保審字第 1020028087號公告增修訂西醫基層總

額部門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計 7項，並自費用年月 102年 11

月起實施案。 

二、 為節能減碳減少紙張浪費，本公告內容已以電子郵件公告轉知本轄區西醫

基層院所，尚請貴分會暨各縣市醫師公會協助轉知會員。 

結論：洽悉。 

 

第八案                               報告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案由：有關行文台北區平均案件單價偏高之西醫基層院所進行柔性勸導乙案。 

說明： 

一、 臺北分會於 102年 8月 8日以臺北健基字第 1020000441號函，請本業

務組針對平均案件單價偏高（>=700點）之院所進行柔性勸導。 

二、 102年 1-6月西醫基層門診申報資料依上開條件分析結果，平均每件醫療

點數>700點達453家，月平均醫療點數最高達2900餘萬點，最低僅3,002

點；因家數眾多，爰篩選平均每件醫療點數>700點且月平均醫療點數高

於 100萬點之院所進一步分析，分析結果： 

( 一 ) 整體分析:計 203家，月平均醫療點數以 2900餘萬點最高、2700餘點次

之。 

( 二 ) 主要科別分析(申報件數占率>50%科別): 

1. 家數:復健科最多(占 31.03%)，內科次之(占 20.2%) 

2. 醫療點數:內科最高(占 30.37%)，復健科次之(占 20.07%) 

( 三 ) 診療型態分析:部分院所為多重型態 

3. 復健科或骨科院所:80家 

4. 慢性病案件占率>=50%院所:60家 

5. 申報門診手術院所:72家 

6. 申報論病例計酬院所:26家 

7. 內科或家醫科院所:6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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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3家(耳鼻喉科 1家、綜合科 2家) 

三、 綜上分析結果顯示，平均單價偏高院所主要為復健治療院所、慢性病案

件占率偏高院所及施行門診手術(含論病例計酬)院所；惟復健治療 6次一

療程、慢性病案件開藥天數長及門診手術支付點數較一般診療高均導致

平均每件單價偏高。 

四、 西醫基層科別多，診療型態差異性大，似不宜以整體平均每件醫療點數

作同儕比較；另近年來本署鼓勵醫療院所提供整合性照護，亦導致內科

及家醫科多重疾病保險對象之每次醫療費用偏高。 

五、 臺北分區之「柔性溝通說帖」以西醫基層整體平均每件醫療點數作同儕

比較，未考量特定科別專業診療型態之差異；另以整體平均每件醫療點

數作同儕比較，可能導致醫療院所為降低平均每件單價，請保險對象多

次就醫或分次申報，造成就醫不便及增加診察費支出。 

六、 本署事前審查項目(含診療及藥物)均未限制醫療院所層級，核准與否須由

審查醫師依規定及視病患病情需要專業認定，本業務組未便以醫院層級

為由，勸說基層院所不得申報。 

七、 現行抽審指標已針對復健治療及醫療費用偏高院所訂定相關指標列入隨

機抽審： 

( 一 ) 復健治療院所:管理類五「經專業審查或檔案分析疑有異常院所」  及醫

療利用類六「復健科院所整體醫療費用高於同儕 75(含)百分位」。 

( 二 ) 醫療費用偏高診所：醫療利用類一「整體醫療費用點數高於同儕 97（含）

百分位」。 

八、 另本業務組亦定期針對醫療點數成長偏高科別採行個別之管理措施，例：

直腸外科內、外痔相關手術專案、耳鼻喉科鼓室圖檢查專案、復健科及

精神科管理等專案。後續仍將針對高利用及高成長診療項目，研擬管理

措施，以提昇管控效益。 

結論：「柔性勸導」管控措施恐效益不大，本案暫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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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論事項 

第ㄧ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建請討論「論人歸戶隨機抽樣」審查作業乙案。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02年 7月 5日第二次會議及 7月 19日第三次幹部會議決議辦

理。 

二、 是日會議決議，(1)最近 3個月內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第 37條第 2款者、(2)申報費用前 10名之院所進行論人歸戶抽

審，並請健保署臺北業務組提供論人歸戶後核扣相關實例。 

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說明： 

一、 建議：最近 3個月內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7

條第 1-6款均列入。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

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額： 

(一) 未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載提供醫事服務。 

(二) 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務。 

(三) 處方箋或醫療費用申報內容為病歷或紀錄所未記載。 

(四) 未記載病歷或未製作紀錄，申報醫療費用。 

(五) 申報明知病人以他人之保險憑證就醫之醫療費用。 

(六) 容留非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醫師以外醫事人員之業務。 

前項應扣減金額，保險人得於應支付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費用中逕行

扣抵。 

二、 論人歸戶後核扣相關實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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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意臺北分會建議，自 102年 10月（費用年月）起，新增論人歸戶隨機

抽審指標如下： 

( 一 ) 最近 3個月內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7條第

二款（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務）者。 

( 二 ) 整體醫療費用申報前 10名院所。 

二、 本業務組將視醫療費用申報狀況，增訂論人歸戶隨機抽審指標。 

 

第二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建請對申報白內障手術未依健保署規定論病例計酬之案件應抽審。 

說明： 

一、 經查台北區 102年第一季每月申報最高前一百件案件資料中，A院所 1

月至 3月申報白內障手術數件，其申報醫療費用最高為 52,478點，且含

事前送審案件。 

二、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白內障手術在基層應

以門診 DRG申報 97608C「水晶體囊內(外)摘除術及人工水晶體置入術

(單側)(門診)」（支付點數 20,665點），不得核實申報（核實申報僅以區域

級以上醫院住院手術才得申報）。 

項目名稱 
支付 

代碼 
層級 

得核實申報

上限點數 

得核實申報個

案數比率 

平均住

院日數 

水晶體囊內(外)摘除術及人 97601K 醫學中心 35,568 5% 

2天 

 

工水晶體置入術(單側)(住院) 97602A 區域醫院 34,876 5% 

 97603B 地區醫院 - 0% 

水晶體囊內(外)摘除術及人 97605K 醫學中心 

- 0% - 

工水晶體置入術(單側)(門診) 97606A 區域醫院 

 97607B 地區醫院 

 97608C 基層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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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若基層院所申報 DRG案件數量為合理範圍內皆未抽審 

辦法：為導正不符合常規之浮報情形，建議健保署臺北業務組對當月申報 10件

以上論病例計酬案件（含事前送審案件）之重點管理院所進行立意抽審其

中 20%案件，並配合檢附病患所有當月病歷資料。 

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說明： 

本業務組自 102年 8月(費用年月)起實施西醫基層白內障論病例計酬(C1)案件立

意抽審作業。 

一、 適用院所：西醫基層總額醫療服務審查重點管理院所且申報白內障論病例

計酬(C1)案件>=10件者。 

二、 抽審比率：白內障論病例計酬(C1)總案件數之 20%。 

三、 歸戶審查：抽審白內障論病例計酬(C1)個案當月所有就醫案件。 

四、 102年 8月(費用年月)總計抽審 29家。 

決議：依臺北業務組規劃方式執行立意抽審作業。 

 

第三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建請健保署臺北業務組對高申報金額之單一案件建立篩檢機制，以免基層

院所誤報存僥倖心理而多獲利。 

說明：查台北區 102年 2月申報最高前一百件案件資料中，U診所申報 04案件

之肺舒坦定量吸入劑總計 84支，申報總醫令點數為 83,328點；V診所申

報 09案件之泛得林定量噴霧劑總計 120支，申報總醫令點數為 18,252

點，精神科亦有同樣情形。 

辦法：建請健保署臺北業務組針對高申報金額之單一案件建立篩檢機制，達一定

金額以上之案件則立意抽審（如單一案件金額 10,000以上，藥費 5,000

以上）。 

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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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門診醫療費用審查報表之「門診醫療費用審查參考表」均列出當月醫療費

用前 20名案件，上開 2筆藥品數量案件均於報表中呈現，係院所誤報，已

於費用審查時核扣溢報費用。 

二、 本業務組前已針對 100年 1月~101年 9月西醫基層單筆醫令申報數量偏

高案件，篩選疑有異常之案件，經院所確認結果，坦承因行政疏失致申報

錯誤計 26家，40件（占 90%），已逕予核扣溢報費用約 97餘萬點；其餘

為事前審查藥品、慢箋或已於當月費用審查中核扣。本專案執行結果多為

院所誤報，平均每家約 1.5件，未發現特定院所蓄意多報，且明顯誤報案

件應不須再送專業審查。 

三、 本業務組並已建議署本部於醫令自動化審查(PHE)新增醫令數量異常檢核，

惟因西醫支付標準項目多且考量個案醫療需求之差異，署本部決議暫保留

該提案。 

四、 本案建議保留，本業務組未來仍將定期進行回溯性檔案分析，核扣溢報之

醫療費用並導正申報行為，必要時將進行查核作業。 

決議：請臺北業務組持續監測，必要時進行立意抽審、實地審查或查核。 

 

第四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有關第二次共管會議，健保署醫管組報告『健保卡補卡作業輔導專案』需

製作欠補卡名冊，不應該只檢視書面，亦應該同意開放電腦登記名冊。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02年 7月 5日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衛生福利部業已公告「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其用意在於鼓

勵電子化病歷。 

三、 無紙化是環保的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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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是日會議認為請各醫師公會輔導會員正確製作欠補卡名冊有執行上之困難，

且針對全電子病歷診所（已認證電子簽章）既已採無紙化，使用電腦註記

欠補卡為必然之結果；至於未全面電子病歷的診所，亦應鼓勵走向無紙化，

若該院所使用電腦登記欠補卡名冊，更要予以肯定且同意其作為。 

辦法：請健保署醫管組同意開放電腦登記欠補卡名冊。 

臺北業務組醫務管理科說明： 

辦理健保卡補卡作業稽核專案，發現有醫療院所於患者欠卡時於電腦上註記，惟

於患者還卡時註記即消除，僅能提供尚未補卡患者紀錄供參情形。又欠補卡電腦

化，患者於補卡時醫療院所退還押金無法簽名以茲證明，恐生院所表已退押金，

而患者表未收到押金之爭議，醫療院所及患者雙方權益無法顧全，仍請醫療院所

備有實體名冊供本署查核。 

決議： 

一、 本案於相關法規未修訂前，仍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二、 請臺北業務組向署本部反映欠補卡作業改以「電腦註記」之相關建議，併

請示「電腦登記欠補卡可否替代紙本」疑義。 

 

第五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有關健保署要求抽審案件診所蓋印簽具聲明書，與審查辦法有所違背，更

可能陷無辜醫師於違法之餘。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02年 7月 19日第三次幹部會議決議辦理。 

二、 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三條第三

項：醫療服務審查所需之病歷或診療相關證明文件，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

於保險人通知後提供；其提供複製本或電子資料送審者，應載明與正本相

符，或另行以書面聲明，惟「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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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四)、2. 檢送抽審病歷複製本，應與病歷正本相符……（條文略

以）。 

三、 病歷的同儕審查僅為總額預算控管下不得已之作為，其用意係透過專業審

查以減少不合理的醫療處置（費用控管）；如無心遺漏部分送審文字內容，

卻因簽署聲明書而衍生其他違規或違法之罰則，並不符合比例原則。 

四、 本會業於 102年 8月 8日函請執行會審查組研議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三條第三項」部分內容。 

辦法：建請討論複製本或電子資料送審者應載明與正本相符即可，不應填寫聲明

書。 

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說明： 

一、 101年 12月 24日修正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

審查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略以，提供複製本或電子資料送審者，應載

明與正本相符，或另行以書面聲明。 

二、 102年 5月 10日醫管組以醫 102AD00391號請辦單，副知本組，醫事服

務機構得依自身需要，選擇逐頁載明「與正本相符」或以書面聲明該次送

審資料與正本相符。 

三、 本組已於 102年 6月以大量電子郵件系統及本局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電子資料交換區重申本項規定；並將聲明書範例放置全球資訊網/

資料下載/表單下載/臺北業務組專屬表單供參；醫事服務機構得依自身需

要，選擇逐頁載明「與正本相符」或以書面聲明該次送審資料與正本相符；

目前大部分院所均選擇填送聲明書，並未有爭議。 

決議：本案於相關法規未修訂前，仍請以逐頁載明「與正本相符」或以書面聲明

方式擇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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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臨時報告第ㄧ案                        提案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四科 

案由：本署開放保險對象得以自然人憑證查詢事前審查案件進度，請分會協助轉

知會員，以利提供保險對象相關資訊。 

說明： 

一、 為利保險對象了解全民健康保險事前審查案件的審查進度，即日起，可以

透過自然人憑證到本署的網站查詢。 

二、 一般民眾之醫療，多數係由醫療院所提供服務，事後再向本署申報費用。

但是有部分藥品、醫療器材或手術，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才可由本保險

給付，如：55歲以下施行白內障手術、骨髓移植、各種癌症標靶藥物、人

工膝、髖關節等。因此，如果屬於這類案件，主治醫師向病患說明後，會

由醫療院所向本署提出事前審查申請。 

三、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規定，事前審查

案件本署於受理申請文件起二週內完成核定；經統計本組西醫基層診所 101

年事前審查的件數共計有 2,595件，其中藥品 714件、支付標準項目 1,871

件、特殊材料 10件；在審查天數的部分，101年之平均天數為 4.1天（藥

品 5.4天、支付標準 3.7天、特材 5.6天）。惟醫療院所檢附之送審資料如

有不全須退請補件說明等原因，常使該等案件核定天數延長，易造成民眾

誤解及抱怨。又案件如為書面郵寄送審，資料往返更為耗時，如得以上網

查詢即時得知進度，當舒緩民眾之焦慮。 

四、 本署提供全球資訊網首頁/保險對象/網路申辦及查詢/保險對象事前審查案

件進度查詢。該系統已於 102年 8月 27日上線，申請個案持有自然人憑證

透過讀卡機進入本署網站後，依畫面要求，插入自然人憑證後按確認，即

可查詢到自身最近過去 30天(含)事前審查案件進度。 

結論：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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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報告第二案                        提案單位：臺北業務組醫療費用四科 

案由：有關 102年第 1、2季類風濕性關節炎用藥、LUCENTIS及眼科白內障

手術申請事前審查案件偏高之院所列入實地審查案。 

說明： 

一、 依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 102年第 2次共管會議紀錄報告事項第五案決議

辦理。 

二、 分析統計 102Q1-102Q2事前申請案件占率前 80%之院所資料如下： 

( 一 ) 類風溼性關節炎用藥（詳附件 1）： 

1、102Q1申請家數 3家、件數 49件、同意 43件、同意率（件數 88%、醫

令 78%）、成長率（件數 20%、醫令 0%）。 

2、102Q2申請家數 3家、件數 57件、同意 57件、同意率（件數 100%、

醫令 89%）、成長率（件數 21%、醫令 79%）。 

3、差異比較：102Q2 比 102Q1 成長率（申請件數 16%、申請醫令 33%）， 

其中 2季合計申請最多為 A診所 85件、其次 B診所 9件。 

( 二 ) 眼科用藥（Lucentis）（詳附件 2）： 

1、102Q1申請家數 4家、件數 7件、同意 4件、同意率（件數 57%、醫令

56%）、成長率（件數 17%、醫令 125%）。 

2、102Q2申請家數 3家、件數 22件、同意 17件、同意率（件數 77%、醫

令 70%）、成長率（件數 267%、醫令 900%），其中以眼科 A診所件數成

長率 400%、醫令成長率 2000%最為顯著。 

3、差異比較：102Q2比 102Q1成長率（申請件數 214%、申請醫令 233%）， 

其中 2季合計申請最多為眼科 A診所 19件、其次 B眼科診所 6件。 

( 三 ) 眼科白內障手術（詳附件 3、4）： 

1、102Q1申請家數 80家、人數 482人、同意 440人、同意率（人數 91%、

醫令 77%）、成長率（人數-3.8%、醫令 14.6%）。 

2、102Q2申請家數 89家、人數 501人、同意 487人、同意率（人數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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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令 75%）、成長率（人數 11.8%、醫令 46.6%）。 

3、2季申請家數共計 89家、個案數 983人、同意 927人、同意率 94%，其

中申請最多為 A眼科診所 91人、其次 B眼科診所 83人（詳附件 4）。 

   又 2季申請醫令數百分位（85百分位：12-12.1、95百分位：24.2-25.8）

（詳附件 3）。 

三、 上開二（一）、（二）及二（三）眼科白內障手術醫令同意數前 10大診所名

單供臺北分會實地審查參考 

結論：洽悉。 

 

 

肆、散會：下午 3點 15分 


